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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批复答复释解与应用！�

内容概要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批复答复释解与应用(法律适用卷)》讲述了：司法批复是最高司法机关针对
行政审判实务中疑难、复杂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的答复意见。行政诉讼法的内容比较原则。按照法律
规定，下级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涉及到复杂的法律适用问题时，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最高人
民法院的答复意见既对该具体案件有约束力，也对同类案件有参考价值。因此，司法批复具有类似法
律规范的普遍适用性。这些司法批复属于广义的司法解释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批复答复
释解与应用(法律适用卷)》是对司法批复的解释，实务意味浓厚。但《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批复答
复释解与应用(法律适用卷)》又不仅仅是实务书籍，在阐述相关实务问题时，也闪耀着理论的光芒，
相信对于行政法学研究也会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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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凤云，1974年生，山西盂县人，法学博士，现供职于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1993年至1997年就
读于西北政法学院行政法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8年至2001年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行
政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分配至最高人民法院工作。2003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2006年获行政法学博士学位。主要论著有：《行政诉讼判决研究》（博士论文）、《行政诉讼判决
之选择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行政法学》（司法部律师资格考试指定教材，法律出
版社2000年版，合著）、《寻求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合
著）、《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合著）、《一般行政法原理》（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3年版，合著）、《行政诉讼证据案例与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主编）、《
行政诉讼证据实证分析》（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主编）等。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比
较法研究》、《人民司法》、《法律适用》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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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公安管理
  1.对无财产的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可以适用罚款
  2.铁道部和公安部对铁路公安部门处罚权的规定一致
  3.出售淫秽物品行为终了以及追诉时效的判断
  4.治安管理处罚的追诉时效及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裁决合法性的判断
  5.公安机关无权依据无法律法规依据的地方政府规章行使没收的行政处罚
  6.公安部道路交通规章与行政法规不一致的，应当适用行政法规
  7.农用运输车的管辖问题
  8.司法解释适用于解释生效后发生的案件或者正在审理的案件
  9.省级人大对地方政府规章的解释有效
  10.下级公安机关作出与上级公安机关相冲突的行为属于超越职权
  11.公安交警部门不能以交通违章行为未受处理为由不予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12.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有权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简易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劳动教养
  13.劳动教养行政案件无须复议前置
  14.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15.不满十四周岁不予刑事处分的，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16.对仅有一次盗窃行为的公民不能实行劳动教养
三、工商管理
  17.国务院批准的文件视为行政法规可以直接引用
  18.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未经核准登记擅自开业的行为处以强行收购退还价款的处理决定缺乏法律根
据
  19.借用执照不应当认定为无照经营
  20.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倒卖烟草的职权及其管辖
  21.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对无合法证明的进口汽车进行查处
  22.法律、行政法规对个体诊所办理营业执照未作规定的，可以参照适用地方性法规
  23.《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在处罚主体方面与《行政处罚法》是特殊规定与般：规定的关系
  2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规范性文件扩大了《商标法》规定的处罚范围，应当适用《行政处罚法》
的规定
  25.学校向学生推销保险收取保险公司佣金入账的行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26.“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的扩大解释
  27.专利侵权中的“全面覆盖”原则
  28.《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与《行政处罚法》相抵触不予适用
四、土地和房屋管理
五、工伤认定
六、劳动保障
七、矿产资源管理
八、药品监督管理
九、水资源管理
十、质量监督
十一、税务管理
十二、公路管理
十三、农业管理
十四、林业管理
十五、建设管理
十六、计量管理
十七、物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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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港务管理
十九、银行业监管
二十、盐业管理
二十一、海关监管
二十二、外汇管理
二十三、对外贸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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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1.《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购买商
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对方单位或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
受贿论处。经营者销售或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
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必须如实入账。2.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对保险公司借助学校强制保险代为定性问题的答复》（工商字[2001]第211号）中规定，学校从
事营利性活动，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定的经营者，对学校非法收受的保险公司“
保险代办费”的行为，可以参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医院非法收受保险公司给予的劳务费定性
处理问题的答复》一并调查处理。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医院非法收受保险公司给予的劳务费
定性处理问题的答复》（工商公字[2000]第97号）中规定，非法收受经营者给予的财物并为其牟取交
易机会的行为，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
行规定》所禁止的商业贿赂行为。医院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从事保险代理业务，收取保险公司给的“劳
务费”，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为保险公司向患者推销保险，属于非法收受经营者给予的财务并为其牟
取交易机会的行为。不论医院是否将收取的“劳务费”人账，其行为均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
条和国家工商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的暂行规定》，构成商业贿赂行为，应当依法予以查处。对于上
述法律及规范性文件如何适用，黑龙江高院形成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铁路小学收取保险公司
给予的“代理费”已经入账，其行为不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的规定，工商局的处罚错误。
国家工商局的两个文件将无论是否将“代理手续费”人账均认定为商业贿赂行为，与《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8条第2款的规定不一致，第8条第2款明确规定对“明示”的给中间人佣金的行为是法律所允许
的，铁路小学作为保险公司和学生之间的中间人，依法有取得佣金的权利，铁路小学已将这笔“代理
手续费”入账，符合第8条第2款的规定，铁路小学的行为不构成“商业贿赂行为”。鹤岗工商局依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作出的处罚适用法律错误。此种意见为倾向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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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批复答复释解与应用(法律适用卷)》是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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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是很有用的，要好好学习
2、帮别人买的，我没看，不知道好不好，应该还可以吧
3、法律适用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批复答复释解与应用
4、邮寄速度很快,书的内容也很实用
5、必须借鉴
6、书的表面都是灰尘，品相什么的倒是很好，质量也OK，到货也快，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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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批复答复释解与应用（法律适用卷）》的笔记-第1页

        开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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